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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明身份











执法人员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。








承办人：各执法科室








执   行





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场交付当事人。当事人对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。逾期不缴纳，诉讼期满，站南管理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



承办人：各执法科室








决   定





行政处罚决定书应载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、处罚依据、罚款数额、时间、地点及行政机关名称并由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








承办人：


各执法科室








告   知





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应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并告知其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








承办人：各执法科室








听取意见





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；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或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








承办人：各执法科室








归档备案





案件处理或处罚实施完毕后，归档保存














承办人：法制科





业务咨询电话：


86912915


内部监督电话：


86912917


外部监督电话：


86912917





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，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、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，适用简易程序





复议   应诉





按复议应诉程序进行


承办人：执法监督科




















